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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

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等有关规定，山

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对2014年度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做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2008年公开发行2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419号文核准，公司于2008�年4�月18日向

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800万张，募集资金总额28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275,414.73万元，已于2008�年4月25日到位，并由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2008年4月25日对此出具了（2008）汇所验字第6-002号验资报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 以前年度实际使用274,957.84万元，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549.24万元，当前余额为1.75万元。 （差额部分为利息收入）

（二）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9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8,344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249,994.0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3,187.310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246,806.7696

万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出具了（2010）汇所验字第6-004

号《验资报告》。根据财政部财会[2010]25号文规定，将发行费用中财经公关费、路演费等合

计104.34万元调整至当期损益，调整后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246,911.11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 以前年度实际使用251,638.52万元，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402.83万元，当前余额为2.10万元。 （差额部分为利息收入）

（三）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60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可转

换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16号）核准，公司于2012�年10月16日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6,0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0,000万元，扣除承销佣金

7,00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为593,0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10月22日到账。 山东

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23日对此出具了 （2012） 汇所验字第7-009号

《验资报告》。 公司从募集资金中支付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及登记托管费共

计640.51万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592,359.49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 以前年度实际使用295,546.44万元，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251,486.03万元，当前余额为70,124.45万元。 （差额部分为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制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

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

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一）公司2008年公开发行2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2008年8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开设了三个专项

存储账户，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龙口市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市支行。 公司于2008年8月14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 账号 金额 （万元 ）

中国农业银行龙口市支行营业部

350101040019087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1606036019200016460

已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市支行

37001666881050148702 1.75

注：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专户资金余额为存款利息，将用于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第二十条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并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事宜相关信息。

（二）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2010年3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开设了两

个专项存储账户，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龙口市支行南山分理处、中国银行龙口南山支行。 公

司于2010年4月2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之间不存

在重大差异。

经2010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增加设立

了两个专项存储账户，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黄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黄城分理处。 公司于2010年5月20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 账号 金额 （万元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黄城支行

1606036019200040766 1.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黄城处

37001666881050149910 1.00

中国农业银行龙口市支行南山分理处

351901040001426

已销户

中国银行龙口南山支行

406402598758095001

已销户

（三）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60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2012年10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开设了四个专

项存储账户，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南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口黄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南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

黄城支行。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公司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增设了两个

专项存储账户，分别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扣除购买理财产品资金66,300万元）在各银行

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 账号 金额 （万元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南山支行

229916550725 2,072.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南山支行

15-351901040001848 669.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黄城支行

1606036019200068468 199.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黄城支行

37001666881050152314 210.6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7374710182600003699 28.5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14630154500000061 643.24

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上述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的规定实施，不存在违规现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投入严格按照计划进度进行。

1、公开发行2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2、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3、公开发行60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三。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公司2008年公开发行2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经公司2008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截止2008年8月8日公司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522,601,421.03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此次置换出具了报告，认为此次置换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

规定。

（2）经公司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偿

还截至2008年11月20日之前期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48,420,966.24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此次偿还出具了报告，认为

此次偿还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3）经公司2010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

金偿还2009年度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款共计116,364,802.91元，山东汇德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针对此次偿还出具了报告，认为此次偿还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2、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经公司2011年3月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截至2011年1月31日， 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款共计47,772,843.38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针对此次置换出具了报告及核查意

见，认为此次置换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2）经公司2011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截至2011年10月31日，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款共计91,148,758.39元，山

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针对此次置换出具了报告及核查意见，

认为此次置换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3、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60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经公司2012年11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截至2012年10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垫付的款项41,326.59万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也

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此次置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决策程序合法，此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经公司2014年1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截至2013年12月31日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款项51,827.16万元。 山东和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也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

者利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亦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截至2014年12

月31日，公司实际支付置换资金51,800.00万元。

（3）经公司2014年9月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截至2014年7月31日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款项68,064.59万元。山东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此也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为

此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亦对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实际支付置换资金68,000.00万元。

（4）经公司2014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截至2014年11月30日以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款项45,874.97万元。 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此也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南山铝业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

者利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本事项已经南山铝业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

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截至2014

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支付置换资金15,800.00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2008年公开发行2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经公司2008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在确保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75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4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2008�

年12月31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经公司2009年1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在确保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75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 2009

年7月13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经公司201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在确保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

2010�年10�月25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经公司2010年11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在确保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

2011年5月4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经公司2011年5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在确保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

2011年11月9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经公司2011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在确保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该笔资金已于2012年

5月2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公司2012年公开发行60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公司2013年1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实际补充流动资

金5.5亿元，该笔资金已于2014年1月15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

定，2013年1月1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不超过40亿元（初

始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该等产品

需有保本约定），本次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2013年11月22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不超过25亿元（初始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该等产品需有保本约定），本次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公司确定

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

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滚动投资。 2014年1月6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在原不超过250,000万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基础上追加55,

000万元额度，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该等

产品需有保本约定）。 本议案有效期自补充流动资金的55,000万元募集资金归还之日起至

2014年11月21日止。该决议生效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度变为305,

000万元。 如遇公司经营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再次补充流动资金，

则本次追加理财额度自动终止。 2014年11月22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初始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该额度将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

产品（包括国债、银行理财产品等，该等产品需有保本约定），本次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公司

确定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决议有效期内公

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滚动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详见公

司2013年4月9日、2013年7月4日、2013年10月11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4月8日、2014

年7月4日、2014年10月10日、2015年1月6日《关于2013年一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关于2013年二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

的公告》、《关于2013年三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关于

2013年四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关于2014年一季度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关于2014年二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关于2014年三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

施情况的公告》、《关于2014年四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情况：

2011年5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募投项

目“年产22万吨轨道交通新型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变更其中4万吨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

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将其中4万吨生产线项目实施主体由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变更为 “Nanshan� America� Advanced� Aluminum� Technologies,� LLC（南山美

国先进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南山美国先进铝” ），南山美国先进铝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施地点由“龙口市南山工业园” 变更为“美国印第安纳

州拉菲叶特市” 。该议案经2011年5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12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对南山美国先进铝支付投资80,000.00万元，

南山美国先进铝收到的上述投资款全部投入使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我们认为，南山铝业公司编制的《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己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等有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南山铝业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南山铝业2014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二）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附件一：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8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014年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5,414.7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9.2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5,507.0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部分

变更

（如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截至期

末项目

进度

（

%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52

万 吨 铝 合 金 锭 熔

铸生产线

-

100,922.37

100,922.37

- 0.00 100,922.37 - 100 - - -

否

年产

10

万吨新型铝合金

材料生产线

-

127,480.00

122,894.73

- 549.24 122,987.08 - 100 -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 51,597.63 51,597.63 - 0.00 51,597.63 - 100 - - -

否

合计

280,000.00

275,414.73

549.24 275,507.0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二 ）第一条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三 ）第一条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一 、（一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年产

10

万吨新型铝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中含采购设备开立信用证保证金

364.72

万元 。

注：年产52万吨铝合金锭熔铸生产线产品为公司产业链中间产品，直接用于下工序使

用，无法单独计算其效益；年产10万吨新型铝合金材料生产线与公司原生产线统一管理，公

司根据订单情况统一调配设备生产，无法单独计算其效益。

附件二：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4年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6,911.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2.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2,041.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

含部分

变更

（如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截至期

末项目

进度

（

%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22

万吨轨道交通新

型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 250,000.00

246,911.11

- 402.83 252,041.35 - 98 - - -

否

合计

- 250,000.00

246,911.11

- 402.83 252,041.35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二 ）第二条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三 ）第二条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一 、（二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累计投入金额中含采购设备的信用证 、保证金

13,064.98

万元 。

注：年产22万吨轨道交通新型合金材料生产线与公司原生产线统一管理，公司根据订

单情况统一调配设备生产，无法单独计算其效益。

附件三：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60亿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014年年度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2,359.4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1,486.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7,032.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截至

期末

项目

进度

（

%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20

万吨超大规格

高性能特种铝合金材

料生产线项目

- 600,000.00 592,359.49 - 251,486.03 547,032.47 - 80 - - -

否

合计

- 600,000.00 592,359.49 - 251,486.03 547,032.4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二 ）第三条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三 ）第三条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一 、（三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

、累计投入金额中含采购设备开立信用证保证金

78,377.35

万元 ；

2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发布的临

2013-005

号、临

2013-042

号 、临

2013-051

号 、临

2014-007

号 、临

2014-021

号 、临

2014-037

号 、临

2014-054

号、临

2015-004

号公告 。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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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于2015年3月26日上午8时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以

书面和传真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宋建波先生主持，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利润总额884,

729,011.04元，税后利润778,526,205.05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700,673,584.55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189,136,171.31元， 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2,889,809,

755.86元。 公司拟按公司总股本2,835,184,36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00元（含税），预计分配股利283,518,436.1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该预案

须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

针对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充分考虑了公司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支付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

所2014年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1、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建议，2015年公司继续聘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2014年度，公司支付给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费用280万

元，差旅及食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针对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

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支付其财务审计报酬的数额发表意见如下：

2014年度公司聘用的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经公司2014年3月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

用程序符合《公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法规要求。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我们未发现该所及其

工作人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未发现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有试图影响其独立审

计的行为。

公司支付给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财务审计费用280万元是合理

的。

九、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续聘2015年度内控机构及支付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2014年内控审计报酬的议案》

1、2015年公司继续聘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内控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2、2014年度，公司支付给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内控审计费用100

万元，差旅及食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针对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4年度聘请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该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能够满足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的要求，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为保证内部控制审计的

连贯性，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内控审计机构期间，为公司提供

了优质的审计服务，对于规范公司的财务管理，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对于公司2014年

度内控审计，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勤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公司支付给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的2014年度内控审计费用100万元是合理的。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公司现有董事及高管14人， 2015年度董事报酬为8-160万元之间；独立董事津贴为每

人每年6万元，独立董事梁叔全不领取津贴；其他高管人员年度报酬为5-150万元之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15

年度董事及其他高管报酬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核，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的履

职情况进行了检查，董事和高管的薪酬确定均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 调动了董事和

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该薪酬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我

们同意2015年董事和高管的薪酬方案。 经认真审议我们认为：该薪酬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我们同意2015年度董事和高管的薪酬方案。

十一、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全面核查公

司本年度内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山东南山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完成“南山转债”的赎回及摘牌工作（详见公司“临2015-025”

公告），可转债累计转股901,029,866股，一次新增注册资本901,029,866元，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934,154,495元变更为2,835,184,361元。 、

该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和业务经营的需要，将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许可证范围内电力生产、（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天然气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石墨和碳素制品，铝及铝合金制品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批准范围的自营进出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以上国家有规定的须凭许可批准经

营）；装饰装修及铝合金结构制品、铝门窗的安装（须凭资质证书经营）；模具设计与制造；

燃气灶具、金属材料、机械设备销售；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和技术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检验测试。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许可证范围内电力生产（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天然气销售

（限分支机构经营）；锻造产品、石墨和炭素制品、铝及铝合金制品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装饰装修及铝合金结构制品、铝

门窗的安装（须凭资质证书经营）；模具设计与制造；燃气灶具、金属材料、机械设备销售；

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和技术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检验测试。（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相关审批部门审批的为准，该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经营范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前 《公司章程 》 修订后 《公司章程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34,154,495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35,184,361

】元

第十三条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许可证范围内电力生产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

天然气销售 。

一般经营项目 ：石墨和碳素制品 ，铝及铝合金制品开发 、生产 、加工 、销售 ；

批准范围的自营进出口 、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以上国家有规定的须凭

许可批准经营 ）；装饰装修及铝合金结构制品 、铝门窗的安装 （须凭资质证书经

营 ）；模具设计与制造 ；燃气灶具 、金属材料 、机械设备销售 ；铝合金压力加工工

程和技术研究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检验测试 。

第十三条 许可证范围内电力生产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天然气销售 （限分

支机构经营 ）；锻造产品 、石墨和炭素制品 、铝及铝合金制品开发、生产 、加工 、销

售 ；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 、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装饰装修及铝合金

结构制品 、铝门窗的安装 （须凭资质证书经营 ）；模具设计与制造 ；燃气灶具 、金

属材料 、机械设备销售 ；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和技术研究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

服务 ； 检验测试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由普通股及优先股构成 ， 其中普通股

1,934,154,495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34,154,495

股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由普通股及优先股构成 ， 其中普通股

2,835,184,361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835,184,361

股 。

《公司章程》中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相关审批部门审批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本次董事会审议事项中部分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决定于2015年4月17日召

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的方式召开，具体事项详见《山东南

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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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3

月26日上午11时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通知全

体参会人员，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五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隋荣庆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全票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针对《201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监事会审核意见如下：

1、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2014年度监事的报酬为5-150万元之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全面核查公

司本年度内募投项目之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山东南山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报告期内，监事会认真执行了《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各项职权，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规范运作、财务状况、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了监督，对董事、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

1、公司报告期内决策程序合法，并且公司本身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

理及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认真检查审核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客观的、公正的。

3、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业务时，能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合法

程序，没有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上述一、二、三、项议案需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

2015-031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4月1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4月17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宾馆贵宾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4月17日

至2015年4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4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14

年利润分配预案

√

6 2014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7

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支付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内控机构及支付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内控审计报酬的议案

√

9

关于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

10

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

1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第1、3、4、5、6、7、8、9、11、12、13项议案已经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第

2、10项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八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于2015年3月28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1、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219

南山铝业

2015/4/13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六、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其他人员

八、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

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委托人

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以上复印件须加盖公

司公章）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九、其他事项

1、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登记时间：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4月15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7:

00）

联 系 人：战世能

联系电话：0535-8666352

传 真：0535-8616230

地 址：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工业园

邮政编码：265706

2、与会股东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4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

3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 ?

4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4

年利润分配预案

6 2014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7

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支付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年

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8

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内控机构及支付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内控审

计报酬的议案

9

关于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10

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山铝业

600219

南山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隋冠男 战世能

电话

0535-8616188 0535-8666352

传真

0535-8616230 0535-8616230

电子信箱

suiguannan@nanshan.com.cn zhanshineng@nanshan.com.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

%

）

2012

年末

总资产

31,714,030,174.22 29,434,042,689.12 7.75 27,837,286,50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25,256,517.38 17,306,698,561.34 4.73 16,792,679,265.07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4,782,683.68 1,410,283,115.47 3.16 1,304,978,233.26

营业收入

14,056,027,013.90 14,524,516,126.58 -3.23 14,869,600,07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2,966,029.41 793,626,274.34 15.04 730,408,1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8,893,669.74 780,819,787.93 15.12 734,617,13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19 4.66

增加

0.53

个百分点

4.6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7 0.41 14.63 0.3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7 0.40 17.50 0.3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

180,5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户 ）

203,2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2 845,169,496 0

质押

559,210,000

鹏华资产

－

平安银行

－

鹏华资产南山德本价

值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27,575,800 0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6 11,080,009 0

无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

理

未知

0.40 7,842,802 0

无

庄良金 未知

0.34 6,668,000 0

无

王馨峥 未知

0.27 5,260,000 0

无

赵成树 未知

0.24 4,798,26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华中证

A

股

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2 4,370,793 0

无

挪威中央银行

－

自有资金 未知

0.18 3,541,929 0

无

胡学红 未知

0.18 3,477,77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前

10

名股东中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与鹏华资产

－

平安银行

－

鹏华资产南山德本价值资产管理

计划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铝业深加工的一体化铝业公司，目前已形成从电力—氧化铝—电解

铝—熔铸—（铝型材/热轧—冷轧—箔轧/锻压）的完整的生产线，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上游产

品电、氧化铝、电解铝，下游产品铝板带、铝箔、铝型材及铝锻造件。 产品用于加工铝合金门

窗、集装箱、铁路货运列车、高速列车、城市地铁、客车以及大型机械；航空、汽车、船舶用中

厚板；罐料、高档PS版基、铝箔坯料、高档铝塑复合板；食品软包装、香烟包装、医药包装、空

调箔等的材料；飞机、高速列车、汽车、大型机械结构件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5,602.7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23%；实现利润总

额116,570.7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1%；归属母公司净利润91,296.60万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15.04%。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详见：年度报告全文 财务报告 五.29�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4.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公司名称 合并期间

烟台南山铝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龙口南山铝压延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龙口东海氧化铝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山东南山科学技术研究院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烟台锦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南山航空材料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南山铝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南山美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南山美国先进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GLOBAL ALUMINIUM INTERNATIONAL PTE. LTD.

公司成立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

公司成立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董事长：宋建波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26日

公司代码：

600219

公司简称：南山铝业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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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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